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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 15 年的合同，以取得连接 A、B城市光缆中约定带宽的光纤使用权。甲公司

约定的带宽相当于使用光缆中三条光纤的全部传输容量（乙公司光缆包含 15 条传输容量相近的光纤）。

结论：不存在已识别资产。

甲公司仅使用光缆的部分传输容量，提供给甲公司使用的光纤与其余光纤在物理上不可区分且不代表光缆的

几乎全部传输容量，因此不存在已识别资产。

总结：物理特性是否属于已识别资产

（3）实质性替换权

即使合同已对资产进行指定，如果资产供应方在整个使用期间拥有对该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则该资产不属

于已识别资产。【资产供应方实质性替换权，实质上否定了合同中对资产的指定】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表明资产供应方拥有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

实际能力，资产供应方拥有在整个使用期间替换资产的实际能力；【替换不需要客户批准】

获利，资产供应方通过行使替换资产的权利将获得经济利益。【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合同仅赋予资产供应方在特定日期或者特定事件发生日或之后拥有替换资产的权利或

义务，考虑到资产供应方没有在整个使用期间替换资产的实际能力，资产供应方的替换权不具有实质性。

企业难以确定资产供应方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的，应视为资产供应方没有对该资产的实质性替换权。

例题 3

甲公司（客户）与乙公司（供应方）签订合同，合同要求乙公司在 5年内按照约定的时间表使用指定型号的

火车车厢为甲公司运输约定数量的货物。合同中约定的时间表和货物数量相当于甲公司在 5年内有权使用 10

节指定型号火车车厢。合同规定了所运输货物的性质。乙公司有大量类似的车厢可以满足合同要求。车厢不

用于运输货物时存放在乙公司处。

分析

结论：用于运输甲公司货物的车厢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1）乙公司在整个使用期间有替换每节车厢的实际能力。用于替换的车厢是乙公司易于获得的，且无需甲公

司批准即可替换。

（2）乙公司可通过替换车厢获得经济利益。车厢存放在乙公司处，乙公司拥有大量类似的车厢，替换每节车

厢的成本极小，乙公司可以通过替换车厢获益，例如，使用已位于任务所在地的车厢执行任务，或利用某客

户未使用而闲置的车厢。

因此，乙公司拥有车厢的实质性替换权，合同中用于运输甲公司货物的车厢不属于已识别资产。

总结：判断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

3.客户是否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用权的判断

租赁准则规定，为确定合同是否让渡了在一定期间内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企业应当评估合同中的

客户是否有权获得在使用期间因使用已识别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并有权在该使用期间主导已识

别资产的使用。

（1）客户是否有权获得因使用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在评估客户是否有权获得因使用已识别资产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时，企业应当在约定的客户权利范围

内考虑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例如：如果合同规定客户在使用期间仅能在特定里程范围内驾驶汽车，则企业应当仅考虑在允许的里程范围

内使用汽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而不包括超出该里程范围使用汽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2）客户是否有权主导资产的使用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客户有权主导对已识别资产在整个使用期间的使用：

a.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主导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b.已识别资产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在使用期间前已预先确定，并且客户有权在整个使用期间自行或主导他

人按照其确定的方式运营该资产，或者客户设计了已识别资产（或资产的特定方面）并在设计时已预先确定

了该资产在整个使用期间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例题 4

甲公司（客户）与乙公司（货运商）签订了一份使用 10 个指定型号集装箱的 5年期合同。合同指定了具体

的集装箱，集装箱归乙公司所有。甲公司有权决定何时何地使用这些集装箱以及用其运输什么货物。不用时，

集装箱存放在甲公司处。甲公司可将集装箱用于其他目的（如用于存储）。但合同明确规定甲公司不能运输

特定类型的货物（如爆炸物）。若某个集装箱需要保养或维修，乙公司应以同类型的集装箱替换。除非甲公

司违约，乙公司在这合同期内不得收回集装箱。

除集装箱外，合同还约定乙公司应按照甲公司的要求提供运输集装箱的卡车和司机。卡车存放在乙公司处，

乙公司向司机发出指示详细说明甲公司的货物运输要求。乙公司可使用任一卡车满足甲公司的需求，卡车既

可以用于运输甲公司的货物，也可以运输其他客户的货物，即，如果其他客户要求运输货物的目的地与甲公

司要求的目的地距离不远且时间接近，乙公司可以用同一卡车运送甲公司使用的集装箱及其他客户的货物。



分析

本例中，合同明确指定了 10 个集装箱，乙公司一旦交付集装箱给甲公司，仅在集装箱需要保养或维修时方可

替换，因此，这 10 个集装箱是己识别资产。合同既未明确也未隐性指定卡车，因此运输集装箱的卡车不属于

已识别资产。甲公司在整个 5年使用期内控制这 10 个集装箱的使用，原因如下：

（1）甲公司有权获得在 5年使用期使用集装箱所产生的几乎全部经济利益。本例中甲公司在整个使用期间（包

括不使用集装箱运输货物的期间）拥有这些集装箱的独家使用权。

（2）合同中关于集装箱可运输货物的限制并未赋予乙公司主导集装箱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的权利。在合同约

定的使用权范围内，甲公司可以主导集装箱的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决定何时何地使用集装箱以及使用集装

箱运输什么货物。当集装箱不用于运输货物时，甲公司还可决定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集装箱（如，用于存

储）。

甲公司在 5年使用期内有权改变这些决定，因此甲公司有权主导集装箱的使用。尽管乙公司控制了运输集装

箱的卡车和司机，但乙公司在这方面的决策并未赋予其主导集装箱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的权利。因此，乙公

司在使用期间不能主导集装箱的使用。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该合同包含集装箱的租赁，甲公司拥有 10 个集装箱的 5年使用权。关于卡车的

合同条款并不构成一项租赁，而是一项服务。

总结：租赁的识别


